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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机电机电机电学院学院学院学院 2012012012018888 年硕士研究生年硕士研究生年硕士研究生年硕士研究生第二批第二批第二批第二批调剂调剂调剂调剂复试复试复试复试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一、复试资格审查时间及要求 

复试资格审查时间复试资格审查时间复试资格审查时间复试资格审查时间：2018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 8∶00～8∶30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机械工程楼八层院士室（Z803） 

资格审查需要携带材料资格审查需要携带材料资格审查需要携带材料资格审查需要携带材料： 

1）准考证（复试笔试、面试时须用准考证）； 

2）有效身份证原件及一份复印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一页 A4 纸上）；  

3）非应届生要带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应届生带学生证及其复印件(必须确保证

书号码清晰可辨)； 

4）本科学习成绩单原件（加盖本科学校教务处公章或者人事档案存放部门公章）； 

5)“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

岗位计划”“赴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等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参加复试还需提交相关证明

材料。 

6）除提交上述相关材料外，“大学生士兵计划”还须携带入伍批准书、退役证原件

和复印件。 

7）携带打印好的个人陈述表、复试登记表和体检表（学校硕士招生系统生成）。 

资格审查要求资格审查要求资格审查要求资格审查要求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1）身份证、毕业证、学历证（学生证）复印件和本科学习成绩单原件及相关材料

需在资格审核时交给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教育部规定者，不予复试。 

2）《北京交通大学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个人陈述表》和《北京交通大学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登记表》等表格需在资格审核时交给工作人员。 

3）按照北京市发改委文件要求，考生参加复试应缴纳 100 元复试费，复试费通过

学校的研究生招生系统进行网上支付。缴费后因各种原因不能参加复试者，已支付的复

试费不退。 

4）对考生的学历（学籍）信息有疑问的，要求考生在 4 月 4 日之前提供权威机构

的认证证明。未通过或未完成学历（学籍）审核的考生不得列入拟录取名单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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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试笔试和面试时间、地点及安排 

   （1）专业课笔试 

专业名称 复试笔试时间 复试笔试科目 

复试笔试地

点 

机械工程（非全日制专业学位）、车辆工

程（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3 月 30 日 

上午 8:30～10:30 

按复试专业的复

试科目（见研究

生院网页） 

地点另行通

知 

   （2）外语听力测试 

专业名称 测试时间 复试笔试科目 

复试笔试

地点 

机械工程（非全日制专业学位）、车辆工

程（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3 月 30 日 

上午 10:40～11:10 

外语听力 

地点另行

通知 

   （3）综合能力面试（含外语口语测试） 

专业名称 面试时间 复试面试科目 复试面试地点 

机械工程（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3 月 30 日 

下午 2:00～ 

综合能力面试（含外

语口语测试） 

地点另行通知 

车辆工程（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3 月 30 日 

上午 16:00～ 

综合能力面试（含外

语口语测试） 

地点另行通知 

三、体检安排 

所有报考我院的考生（不含推免生）须在北京交通大学校医院进行体检。体检费由

考生通过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院主页的研究生招生系统网上缴费平台在复试前完成缴

费。缴费完成后打印体检表参加体检。未参加体检的考生，按有关规定不予录取。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考生（不含推免生）务必于 2018 年 3 月 29日上午 8:00空腹体检。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北京交通大学校医院。 

四、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的具体方法 

加强对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的考查，强化对考生诚信的要求，充分利用《国

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加强对考生诚信状况的核查，并作为品德考核的重要内容。

对弄虚作假及违纪、作弊考生，无论何时核查确定，一律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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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严肃处理。人事档案审查或政审在发放录取

通知书之前完成。 

五、录取原则 

根据招生计划、复试录取办法以及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思想政治表现、身体健康

状况等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其中：复试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思想政治素质和道

德品质考核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加试课程的成绩不计

入复试成绩，但不合格者不予录取；不按要求参加体检或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须在被录取前与招生单位、用人单位分别签订定向就业合同。

考生因报考硕士研究生与所在单位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此造成考生不能复

试或无法录取，招生单位不承担责任。非定向就业的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须在被录取前

与招生单位签订培养协议。 

经考生确认的报考信息在录取阶段一律不作修改，对报考资格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录

取。未通过或未完成学历（学籍）审核的考生不予录取。 

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考生，入学时未取得国家

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者，取消录取资格。 

被拟录取的新生如保留入学资格，需在拟录取前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招生单位同意，

可参加工作 1至 2 年，再入学学习。 

六、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51687039         办公地点：机械工程楼 Z812 室 

联系邮箱：jdyjs@m.bjtu.edu.cn 

七、其他事宜 

具体相关规定请参照学院网站公布的《机电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办法》。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2018.3.27 


